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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

股东的合法利益，确保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

议”）的顺利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特制定本会议须知，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应当认真阅读并一致遵

守： 

一、会议期间，出席会议人员应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正常进行，提高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依法出席会议的公

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

聘请的律师和董事会邀请参会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

入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行为，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本次大会的会务事宜。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必须在会议召开前二十分

钟到达会场，办理签到登记手续。签到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

证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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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

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

授权委托书。 

五、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或授权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

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六、股东要求在股东会议上发言，须在会前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登记，填写“股东发言登记表”，股东应在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有

直接关系的范围内展开发言，按持股数从多到少依次排序，发言应言

简意赅。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

东大会上公开外，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回答股东提问。 

七、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全部议案逐项表决，不得对议案

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表决时不进行会议发言质询。 

八、本次大会表决票清点工作由四人参加，出席股东推选两名股

东代表、监事会推选一名监事、一名出席律师参加表决票清点工作。 

九、为保证会议正常秩序，场内请勿吸烟、大声喧哗，对违反会

议秩序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加以制止。 

十、会议结束后，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

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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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0月26日下午14:30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业园25号6楼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晓彬先生 

一、宣布会议开始 

1、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人数、持有和代表的股份数； 

2、董事会秘书宣读会议须知。 

二、宣读会议议案 

1、《关于调整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三、会议主持人宣读《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计票监票办法》 

四、审议与表决 

1、推选现场会议的监票人； 

2、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3、计票、监票，并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五、宣布全部表决结果 

六、通过大会决议 

1、主持人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七、宣布会议结束。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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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议案 1）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随着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规范化运作要

求持续提高，公司独立董事工作量也随之增加，根据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及公

司实际情况，结合目前整体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经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通过，拟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 6万元/年（税前）调整为每人 7.2万元

/年（税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广东骏亚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8-104）。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

股东代表予以审议表决 

 

提案人：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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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2）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

已届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应按程序进行

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8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5 名，独立董事 3

名。经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骏亚企业有限公司推荐，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叶晓彬先生、刘品女士、李强先生、李朋先生、雷以平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一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

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

动卸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广东骏亚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06）。 

以上议案将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表

决。 

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提案人：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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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叶晓彬，男，1967 年出生，中国香港居民，本科学历。1998年 11 月至今，

任骏亚企业有限公司董事；2005 年 11 月至 2013 年 5 月、2014 年 12 月至今任

广东骏亚董事长，2005 年 11月至今，任广东骏亚总经理。 

刘品，女，1970 年出生，中国香港居民，本科学历。1998 年 11 月至今，

任骏亚企业有限公司董事；2000 年 3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深圳市万基隆实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广东骏亚董事长，2005 年 11

月至今，曾任广东骏亚财务副总监，现任广东骏亚董事。 

李强，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6

年 11 月至 2001 年 6 月，任恩达电路（深圳）有限公司工程师、品质主管、市

场部主任；2001 年 6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景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品质部

经理、生产部经理；2007年 8月至 2009年 11 月，任深圳万基隆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 11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广东骏亚副总经理、

PCB 事业部总经理、董事。2015 年 7 月至今任龙南骏亚精密电路有限公司总经

理。 

李朋，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0

年 3 月至 2002 年 7 月，任深圳市清华实效策划有限公司市场专员；2002 年 9

月至 2007年 5月，任深圳市金大宇电子有限公司市场经理；2007年 6 月至今，

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广东骏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5年 6 月至 2018

年 7月，任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 3月至 2018 年 7月，

任龙南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龙南骏亚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雷以平，女，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6

年 10 月至 2013 年 6 月，历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助理、

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2013 年 6 月至今，任职于广东骏亚，现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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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3）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

已届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应按程序进行

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8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5 名，独立董事 3

名。经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骏亚企业有限公司推荐，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刘剑华先生、钟兵新先生、沈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一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

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

动卸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广东骏亚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06）。 

以上议案将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表

决。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提案人：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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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简历 

刘剑华，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注

册会计师。1996 年 7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职于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2001

年 10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职于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 12 月，任职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10 月，

任职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2009 年 11 月至今，任

职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2015年 9月至今，任广东

骏亚独立董事。目前兼任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外部专家、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钟兵新，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

年1月至2004年6月，任江西省全南县公安局警员；2004年7月至2007年3月，历

任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执业律师；2007年4月至今，任广东尧智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合伙人、副主任；2015年9月至今，任广东骏亚独立董事。 

沈友，男，195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

1982年始一直在惠州学院任教，历任化学系副主任、主任兼党总书记、理工学

院院长、教务处处长、资产设备管理处处长、党委委员，现已退休；2003年至

今兼任惠州市安监局安全生产专家组组长；2009年任广东省第二批省部院企业

科技特派员；2013年至今任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特聘教授、惠州市石油和化学

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拟任广东骏亚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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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议案 4）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

届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选任与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应按程序进行换届选

举工作。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2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郑昱聪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公司控股股东骏亚企业有限公司提名潘海恒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同意提名郑昱聪先生、潘海恒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

会之前，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继续履行职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广东骏亚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06）。 

以上议案将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表

决。 

附：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提案人：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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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郑昱聪，男，1988 年出生，专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2011

年 2月至 2012年 3 月任 LG伊诺特（惠州）有限公司财务美金担当；2014年 2

月至今任广东骏亚销售中心业务经理；2016 年 4月至今任广东中粤通物流管理

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1月至今任广东骏亚监事。 

 

潘海恒，女，1992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董事长秘书，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广东骏亚董事会办

公室证券事务专员；2018年 1月至今任广东骏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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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表决结果计票监票办法 

 

1、会议设计票人1名，监票人3名，计票和监票人员中包括一名监事、两名

股东（或股东代表）、一名见证律师。  

2、计票人和监票人应当诚信公正地履行职责，并对统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3、会议表决票由计票人负责发放，股东填写表决票后，应将表决票交到计

票人手中。 

到会股东（或代理人）应在表决票上签名，在股东账户一栏正确填写股东账

户，并在表决票中“同意”、“反对”、“弃权”三种意见中选择一种划“√”，

多选、少选、不选、未签名、未填写股东账户、未提交表决票或未按规定的时间

和地点提交表决票的，均作为“弃权”处理。  

投票结束后，由计票人在监票人的监督下清点并统计现场表决结果。计票结

果经监票人核实、签字后，由会议主持人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4、公司推荐下列人士担任计票人和监票人，请出席会议股东举手表决；如 

下列人士不能获得通过，会议将根据持股数量最多的股东的意见决定会议计票人

和监票人。  

计票人：邹乾坤 

监票人：吕洪安、见证律师、到会任意其他一名股东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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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现场投票注意事项 

1、每张投票表上请务必填写股东（代表）姓名、股东账号、持股数

量。 

2、每张投票表上有4项议案，请全部进行表决。 

3、表决时请在所列议案右方的投票意见栏“同意”、“反对”、“弃权”

中任选一项，在相应投票意见栏划“√”，不选或多选则该项表决视为

弃权。一个议案只能有一个意见表示，多选的视为废票。 

4、请用黑色钢笔、圆珠笔、水笔填写，不得用红笔或铅笔，否则视

作弃权。 

5、填写完毕，请依次将投票表交给计票人，如不提交表决票，或未

在表决票上签名的，视作弃权。 

6、投票结果统计期间，请不要擅自离开会场，等候宣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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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 

股东名称： 

股东账户：  

持股数量：  

地址： 联系电话： 

出席人签字：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权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投票权数=股东所

持表决权股份数*5） 

-- -- -- -- 

2.01 叶晓彬     

2.02 刘品     

2.03 李强     

2.04 李朋     

2.05 雷以平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投票权数=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数*3） 

-- -- -- -- 

3.01 刘剑华     

3.02 钟兵新     

3.03 沈友     

4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投票权数=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2） 

-- -- -- -- 

4.01 郑昱聪     

4.02 潘海恒     

说明：  

1、 投票人请在相应选项“□”内打“√”，每一个议案只能有一种意见表示，有一项议案

多选的，整个表决票视为无效票；  

2、投票人应当准确、完整填写所有内容，不得随意涂改；除签名外，其他内容不得使用行

书、草书等不易辨认的字体填写，以便记票、监票人能够准确、快速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3、本表决票应正反面打印在一张纸上。 


